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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格纳入刑事政策的犯罪学理由 

翟中东 

刑法规范同刑事政策存在密切的关系，刑法规范体现着国家的定罪量刑及行刑政策，刑事政

策的根据、出发点，在不同程度上要影响刑法规范。合理的定罪量刑及行刑政策促进刑法规

范的合理化。 

  如何促进定罪、量刑及行刑政策合理化？定罪、量刑及行刑政策的选择与对犯罪原因的

认识密切相关，或者说，定罪、量刑及行刑政策是建立于对犯罪原因的认识基础上：如果认

为犯罪是天生的，刑事政策上必然突出对犯罪人犯罪能力的剥夺；如果认为犯罪是后天学习

所得，刑事政策上必然突出对犯罪行为的矫正。有什么样的犯罪原因论，就有什么样的刑事

政策论，犯罪原因的理论不同，定罪量刑及行刑的政策就不同。合理的定罪量刑及行刑政策

必然奠定在对犯罪原因正确认识的基础上。 

  对犯罪原因解释的学说或许是犯罪学理论中最丰富的部分，因此，把握犯罪原因也是最

困难的。 

  在刑法客观主义者看来，犯罪人犯罪源于其自身的理性选择。较早明确提出犯罪人犯罪

源于理性选择的学者当属贝卡利亚，他认为，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刑法不可能改变这种

本性，而只能利用这种本性，阻止犯罪的发生。因此，他指出：促使我们追求安乐的力量类

似重心力，它仅仅受限于它所遇到的阻力。这种力量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的混

合；如果它们互相冲突、互相侵犯，那么被称之为“政治约束”的刑法就出来阻止恶果的产

生，但它并不消灭冲突的原因，因为它是人的不可分割的感觉[1]。费尔巴哈也认为犯罪是犯

罪人理性的选择，同时犯罪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心理

强制说”。边沁进一步认为，犯罪人是为了追求财富之乐、技能之乐、和睦之乐、权势之

乐、想象之乐、作恶之乐等，逃避匮乏之苦、感官之苦、棘手之苦、敌意之苦、虔诚之苦等

而犯罪的[2]。无论是贝卡利亚，还是费尔巴哈、边沁，他们都将犯罪人犯罪的原因归于犯罪

人的主观选择。 

  同刑法客观主义者关于犯罪原因的看法不同，在刑法主观主义学者看来，犯罪人犯罪的

原因有其不可抗拒的一面。犯罪人类学派认为，犯罪人犯罪具有生物决定性，例如，天生犯

罪人犯罪就是其生性决定的。犯罪社会学派则认为，社会原因是犯罪人犯罪的重要原因。李

斯特曾提出“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3]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则认为社会交

往与经济因素对犯罪人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他特别分析了群体、家庭、教育、工作

与工业、贫穷或富裕等对人犯罪的影响[4]。现代犯罪社会理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犯罪

的社会原因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萨瑟兰以犯罪人与他人交往为切入点，提出了差别交往

中字体



论，差别交往论的基本命提是犯罪是与他人交往通过学习而得来的；默顿在研究制度与人实

现个人目标的关系时注意到，当人们能够用制度手段实现目标时，就不会采取越轨手段去实

现目标，当人们能够用制度手段不能实现目标时，就会产生紧张，人们缓解紧张的方式有遵

从(conformity)、越轨而寻求机会(innovation)、遵守规范(ritualism)、退缩(re-

treatism)、造反(rebellion)，越轨而寻求机会、造反往往会违反刑法；赛林、科恩等学者

从广义的文化着眼，认为不同文化的冲突、不法青少年所形成的亚文化等，是使人犯罪的重

要原因；贝克尔(HowardSaulBecker)发现，人们对某种行为的反应比这种行为的本身还重

要，甚至在某人并没有进行某种行为的情况下，别人认为这个人进行了这种行为，也会迫使

这个人对别人的反应产生认同，接着产生别人所标定(labelling)的行为，根据这种理论，标

定是产生犯罪的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上述两类观点的倾向性是不同的，前者强调人犯罪的意志自由，后者突出人犯

罪的外在原因。现在的问题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两种观点都有相当的合理性：行为人犯

罪有其主观决意的一面，至少是有一部分犯罪分子是这样的，也因此即使是今天仍有很多人

赞同乃至积极完善刑法客观主义中的犯罪原因论，认为犯罪人犯罪是经过认真权衡的。20世

纪60年代当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出现后，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arySBecker)于1968年发表了题

为《犯罪与刑罚：经济学的探讨》的著名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犯罪人与一般人并没

什么区别，只是因为他们从成本收益的分析中发现犯罪预期收益要大于预期损失(ex-

pectedlosses)，因而实施犯罪行为。我国也有人持同样的看法，认为犯罪是犯罪人经过决策

后实行的：当预期刑罚成本高于预期犯罪的“效益”时，犯罪人将不会实施犯罪；当预期刑

罚成本低于预期犯罪的“效益”时，犯罪人将可能实施犯罪；当预期刑罚成本等于预期犯罪

的“效益”时，由于犯罪人是理性人，其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值，其必然选择最佳机会，以

实现犯罪效益的最大值，这个最佳的犯罪机会就是当犯罪的边际成本等于犯罪的边际效益时

[5]。同样，犯罪人犯罪有其社会、生物上的原因的看法也有其深刻的合理性。让我们从刑法

客观主义的角度看刑法主观主义对犯罪原因解释的合理性。假使“犯罪人是理性人”这一命

题成立，犯罪人犯罪是经过权衡的，但是，刑法客观主义者不能很好地解释下列问题：同样

的情境，行为人的智力基本相同，为什么有的人犯罪，有的人没有犯罪？也就是说，按照理

性人的假设，在同样的情境下，行为人会作同样的计算以决定是否犯罪，但是，在现实中，

有的人，甚至经过计算，认为犯罪的风险很小，也没实施犯罪甚至决意犯罪，而有的人，没

有经过仔细计算，甚至没有计算，却实施了犯罪。可见，犯罪人犯罪的主观决意的后面有犯

罪人生活背景、生物因素在起作用。 

  由于各种对犯罪原因解释的理论都具有一定合理性，所以，学者们致力于对犯罪原因的

一体化解释：美国学者杰弗利(ClarenceRayJeffery)于1989年提出了所谓犯罪的科际整合理

论(interdisplinarytheory)，将犯罪的生物原因、心理原因、社会原因加以整合用以解释犯

罪，其基本观点是犯罪是由社会学、心理学及生物学因素相互作用而引起的。我国学者，例

如储槐植教授，认为引起犯罪人犯罪的原因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个人原因，个人原因包括个

人道德原因，也有性格原因，或者说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6]。中外学者皆重视从生

物、心理和社会一体化的角度解释犯罪原因的现象表明：人们对犯罪原因的认识已经从片面

走向全面，人们更重视研究生活中的真实的犯罪人。 

  在对犯罪原因的一体化解释中，有种解释引起了人们的特别注意。这就是美国学者科泽

尔(HarryL.Klzol)提出的人格成熟理论。科泽尔认为，下列的人不容易犯罪：具有道德责任

感和成熟的敏感性的人；十分关心别人的福利与得失的人；放弃了自己的敌视与怨恨的人；

对现实没有大的偏差的人；有自知之明的人；人格中具有有助于处理危险状态的因素的人；

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人，等等。他指出，具有不成熟人格的人更容易犯罪。不成



熟人的人格特征有以下几点：残留着对双亲的依恋；由于胆小不愿意走向社会；留恋家庭是

由于利己动机推动；缺乏独立性与自觉性；情绪不稳定，攻击性或者逃避性行为较多；没有

责任感，对人不宽容；生活中往往图一时的快乐；劳动不认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世界；

不能同别人建立亲切合睦的关系。下列人是人格极不成熟的人：有严重伤害别人的企图；怀

有愤怒、怨恨和敌意；喜欢目睹别人的痛苦；对别人缺乏利他精神和同情心；把自己看成被

害人而不是加害人；不满或者抵制权威；首先关心自己的舒适；不具有挫折耐受力；对自己

的冲动缺乏控制力；对社会责任有不成熟的态度；根据自己的愿望或需求曲解对现实的认识

[7]。科泽尔理论的最大特点在于该理论是从人格的角度去解释犯罪原因，将导致犯罪人犯罪

的生物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原因真正、有机地融于一体，从而使对犯罪原因的解释更合

理，更接近现实中的犯罪人犯罪的原因。虽然不乏学者主张对犯罪人犯罪的原因进行全面考

察，既考虑犯罪人犯罪的社会因素、也考虑犯罪人犯罪的生物、生理因素，甚至主张对犯罪

的原因予以综合认识，如主张对犯罪的原因“有机”地认识、“系统”地认识，但是，这些

主张未尽人意，至少对导致犯罪的原因内部关系描述假设性的内容多了些。而从人格角度解

释犯罪原因不但可以兼顾犯罪的社会原因、生物原因、心理原因，而且可以全面、客观揭示

导致犯罪人犯罪的原因及其有机联系。这是因为，人格不仅是个系统，而且是个有机体，人

格是一个能够揭示人生命成长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影响人格变化因素的有机联系的概念。根

据心理学家的研究，所谓人格是个体在行为上的内部倾向，它表现为个体适应环境时在能

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等方面的整合，是具有动

力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给人以特色的心身组织。其具有以

下特点：第一，整体性，即人格概念融人的社会性、生物性与心理性于一体，使用其认识

人、分析人，可以使我们全面地认识人，使用人格概念时人们不仅要考虑人的环境对人的影

响，而且要考虑人的自然性因素，将遗传、本能等概念予以考虑。第二，积淀性，即人格能

够反映社会留给人的烙印。第三，可测性，即人们可以通过人格测量技术测定人的心理特

征。 

  既然认为人格是导致行为人犯罪的原因，犯罪分子的人格应当与正常人有所不同。从有

关人格研究成果上看，犯罪分子的人格确实与一般人人格有所不同。有学者选用明尼苏达人

格量表(MMPI)对1557名在押违法犯罪人员进行测验，发现违法犯罪者与正常人的人格有显著

区别，有10项得分高于常人[8]。 

  根据对测验结果的统计分析，违法犯罪者的总的人格特征如下：抑郁、紧张、焦虑、怨

恨；易受刺激；攻击性和冲动性强烈；缺乏社交或反社会倾向严重；多疑过敏、顽固偏执、

独断专行、自私自利；对自己放纵宽宥，对他人警惕防范，对客观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漠

视社会法律规范与道德习俗，偏爱不寻常甚至反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些人格特点与常人是不

同的。还有学者运用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量表对216名罪犯进行人格调查，结果表明罪犯在抽

象思维方面差；在行为方面易感情用事，易随群附众；在情感方面，情绪波动大，心中烦恼

多；在意志方面，自控力差，缺乏责任感；在个性方面焦虑特征突出[9]。结果也表明罪犯人

格不同于正常人。还有学者使用SCL-90、EPQ问卷调查了251例正在收容教养的卖淫妇女，发

现这些妇女中不良人格者高达41.41%，人格的病态性很显著[10]。我们看到尽管使用的测评

工具不同，但结论相同。 

  从人格角度分析犯罪原因时首先使我们看到犯罪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用我国学者的表

述就是具有人格缺陷的人遭遇到致罪因素[11]。犯罪总是离不开一定时空的，或者说，犯罪

是特定时空下产生的，如小偷遇到可以偷钱的机会，强奸犯在空旷田地遇到年轻女子。特定

时空，或者说是致罪因素、犯罪场①的出现，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从一定意义上说，没

有这种犯罪原因也就没有犯罪。 

  其次，从人格角度分析犯罪，可以将原因分析置于犯罪人本身、聚焦犯罪人的人格，而



不是就行为分析行为。在同样的情境下，为什么有的人犯罪，有的人不犯罪？这是因为有的

人人格不健康(人格心理学家阿尔伯特语)。用科泽尔的话说，就是当一个人的人格不成熟

时，该人在致罪因素的影响下可能犯罪。这种理论不仅将行为人犯罪的内在原因置于人格不

健康，而且认为人的人格健康程度越差，行为人越有可能犯罪，即具有人格障碍的人比一般

具有不健康的人犯罪的可能性大，而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比一般具有人格障碍的人更大，具

有所谓犯罪人格的人比一般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犯罪的可能还大。反过来说，当一个人人格

较健康，即使遇到这种特定情境，即导致人格不健康的人犯罪的情境，也不可能犯罪。应当

说这些看法与现实中的犯罪基本吻合。在现实中人格的健康程度对人的行为选择有着重要的

影响。一个人格高尚的人往往在行为选择上倾向选择高尚的行为，而一个人格鄙俗的人在行

为选择上往往倾向于龌龊的行为；一个人格健康的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会勇敢地面对挫折，

而一个人格发展不完善的人面对挫折会自暴自弃。那种认为在同样的情境下，即使行为人不

同，只要行为人经过计算，认为犯罪的收益大于犯罪的成本，都会选择犯罪的看法与现实不

符。这种观点忽视或者说没有考虑人的道德境界或者说自律水平上的差别性。虽然我们不能

说所有犯罪人都有精神病，但是所有犯罪人人格都有不同的问题，至少其人格上存在阴影。

在人格理论中，不健康心理、心理缺陷、人格障碍(personalitydisorder)、病态人格

(psychopathicpersonality)、反社会人格(antisocialpersonali-ty)、犯罪人格是非常接近

的概念，我们有必要予以辨析。在上述概念中，不健康心理是不健康人格中不健康程度最轻

的一种。心理缺陷是不健康人格中较严重的一种，更准确地说，不健康心理的进一步发展就

是心理缺陷。而心理缺陷的进一步发展就会导致人格障碍。所谓人格障碍，根据《中国精神

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3版(CCMD-3)》，“人格障碍是指人格特征明显偏离正常，使病人形成

了一贯的反映个人生活风格和人际关系异常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显著偏离特定文化背景和

一般的认知方式(尤其在待人接物方面)，明显影响其社会功能和职业功能……”人格障碍包

括反社会人格障碍、分裂性人格障碍、偏执性人格障碍、冲动性人格障碍、表演型人格障碍

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特点在于这种人具有违反规范的倾向、对人冷酷无情，表现形式多种

多样，例如，对行为不负责任，对挫折耐受性低，易被激惹等；分裂性人格障碍以观念、行

为和外貌装饰的奇特、情感冷漠及人际关系明显缺陷为特点，其表现形式呈多种，例如，除

生活或工作中必须接触的人外，基本不与他人主动交往，缺少知心朋友，表情呆板，对赞扬

和批评反应差或无动于衷，缺乏亲密、信任的人际关系；偏执性人格障碍以猜疑和偏执为特

点，例如，对挫折和遭遇过度敏感，对侮辱和伤害不能宽容，长期耿耿于怀，多疑，容易将

别人的中性或友好行为误解为敌意或轻视，明显超过实际情况所需的好斗，对个人权力执意

追求，易有病理性嫉妒，过分怀疑恋人有新欢或伴侣不忠，总感觉受压制、被迫害，对周围

的人过分警惕等。人格障碍可以包括病态人格。也就是当行为人的人格出现严重的障碍时，

可以认为是病态人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编写的《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社会紊

乱型人格障碍”(dissocialpersonalitydisorder)包括5种人格障碍：悖德型人格障碍；反社

会型人格障碍；非社交型人格障碍；精神病态型人格障碍；社会病态型人格障碍[12]。医学

人士也将病态人格看成人格障碍中的一类。关于病态人格与反社会人格的关系，学界看法有

所不同。有的学者认为病态人格就是反社会人格，如美国学者克莱克利(HerveyCleckley)，

有的学者认为反社会人格是病态人格的一种，如德国学者施奈德(KurtSchneider)。施奈德在

他的《病态人格》一书中，发展了对病态人格的分类，将那些给自己造成麻烦的人，例如明

显抑郁或者缺乏感情特征的人包括在病态人格的类型中，从而将病态人格类型扩大为10种：

情感增盛型，其显著特征是缺乏安定性，好争吵，轻佻，不值得信赖，德国有犯罪学家报

告，犯罪人中有30%属于这样的人；抑郁型；缺乏自信型；狂信型，这种人的特征是容易沉溺

于一定信仰，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周围；自我显示型，这种人虚荣心特别强，总想用行动表



现自己的价值，在诈骗犯中多见；情绪易变型，这种类型的人情绪不稳定，容易犯放火、伤

害等犯罪；爆发型，这种人对刺激的反应极不均衡，容易在很小的刺激下产生病态的兴奋而

失去自制力，这种人容易实施冲动性的暴力行为；无情型，这种人缺乏同情、怜悯之心，感

情迟钝，缺乏名誉感，缺乏亲和本能，冷酷而残忍，很难矫正的职业犯、习惯犯中的大多数

人属于这种类型；意志欠缺型，这类人的意志持久性差、独立性缺乏，容易受他人及环境的

影响，德国犯罪学家经过调查，发现累犯中有58%的人属于这种人格；无力型，有习惯性神经

质等问题，这类人格的人与犯罪关系不大[7]。本文认为，将反社会人格区别于病态人格更妥

当一些。反社会人格是一种特殊的病态人格。国内外有研究表明，在监狱中罪犯具有反社会

人格的罪犯占有一定比例。我国的学者指出，监狱中累犯、惯犯很多都是反社会人格的人

[13]。据有关资料显示，在美国监狱中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也占有相当比例，达到20%[14]。

这里所说的犯罪人格是我国刑法学者根据美国学者约克逊(S.Yochelson)和萨米诺

(S.Samenow)在1976年提出的从现象学角度分析犯罪人的“犯罪人格”概念基础上发展的概

念：“犯罪人格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15]。我国学者所说的犯罪人格不同于约克逊和

萨米诺所提出的犯罪人格，是人格中的一个类型。有学者认为犯罪人格不是独立的人格：

“意大利犯罪人类学者Lombroso(1876)的‘违法人’(thedelinquentman)一书中描述的‘生

来罪犯’，颇似今日称谓的人格障碍者，他称这类人为道德卑劣(moralinbecile)。Goust受

Lombroso和Prichard的影响，发表一篇有关悖德狂的著述，认为此类人的特点是长期道德歪

曲，爱好恶作剧，兴奋和情欲增盛，判断力削弱和存在某些不正常的躯体症状。”[13]我认

为，应当将犯罪人格区别于一般人格障碍者，区别于一般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根据《中国精

神障碍分类及诊断标准第3版(CCMD-3)》，反社会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为：第一，符合人格障

碍的诊断标准，并至少有下列3项：严重和长期不负责任，无视社会常规、准则、义务等，如

不能维持长久的工作(或学习)，经常旷工(或旷课)，多次无计划地变换工作；有违反社会规

范的行为，且这些行为已构成拘捕的理由(不管拘捕与否)；行动无计划或有冲动性，如进行

事先无计划的旅行；不尊重事实，如经常撒谎、欺骗他人，以获得个人利益；对他人漠不关

心，如经常不承担经济义务、拖欠债务、不赡养父母；不能维持与他人的长久的关系，如不

能维持长久的(1年以上的)夫妻关系；很容易责怪他人，或对自己与社会相冲突的行为进行无

理辩解；对挫折的耐受性低，微小的刺激便可以引起冲动，甚至暴力行为；易激惹，并有暴

力行为，如反复斗殴或攻击别人，包括无故殴打配偶或子女；危害别人时缺少内疚感，不能

从经验，特别是在受到惩罚的经验中获益。第二，在18岁以前有品行障碍的证据，至少有下

列几项：反复违反家规或校规；反复说谎；习惯性吸烟、喝酒；虐待动物或弱小同伴；反复

偷窃；经常逃学；至少有两次未向家人说明外出过夜；过早发生性活动；多次参与破坏公共

财产活动；反复挑起或参与斗殴；被学校开除过，或因行为不轨而至少停学一次；被拘留或

被公安机关管制过。我们看到，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并非都是具有很强的犯罪倾向的

人。由于具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有轻重之分，将具有严重犯罪倾向的人单独划类更妥当，

犯罪人格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在上述人格中，即不健康心理、心理缺陷、人格障

碍、病态人格、反社会人格、犯罪人格中，在同一种情境下，被确认为后一种人格的人犯罪

的可能性总要更大一些：心理不健康的人在一定情境下有犯罪的可能，如有他人犯罪，其可

能会模仿犯罪；具有心理缺陷的人在一定情境下犯罪可能加大，具有人格障碍的人犯罪可能

性进一步加大，再下来是具有病态人格的人。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人在一定情境下犯罪的可能

更大；而具有犯罪人格的人在一定情境下犯罪可能性最大[15]。总之，在上述几种人格中，

在同一种犯罪情境下，后一种人格的犯罪的可能性相对要大一些。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并非只有具有犯罪人格的人才能犯罪，一般的人格不健康

者，如心理不健康者，遇到特定情境也可能犯罪。之所以本文强调这点是因为在我国有种观

点认为，只有具有犯罪心理结构的人才能犯罪。因为这种观点与认为只有具有犯罪人格的人



才能犯罪的主张同出一辙，所以我们特意强调。所谓犯罪心理结构，“是指行为人在犯罪行

为实施前已经存在的、在犯罪行为实施时起支配作用的那些畸形心理因素有机而相对稳定的

组合。它是行为人个性心理结构中社会心理缺陷的总和，是其发动犯罪行为的内部心理原因

和根据”[16]。从动力结构看，犯罪心理结构包括反社会意识、强烈的畸形的需要、犯罪动

机、不良兴趣；从调节结构看，犯罪心理结构包括不成熟或歪曲的自我意识、扭曲的道德意

识、错误的法律意识；从特征结构看，犯罪心理结构包括消极的性格特征，如缺乏责任感、

易冲动、意志薄弱、偏执、思维狭窄，与犯罪活动相适应能力，不良的行为习惯，等等。在

我国犯罪心理学界关于犯罪心理结构有无发生过一次争论：否认者认为，犯罪心理结构是虚

拟的，没有经过实证研究，是不科学的[17]。肯定者认为，犯罪心理结构是客观存在的，结

构是事物存在的一种形式，犯罪心理结构反映科学的结构观，而不是结构主义。从有关实证

调查看，应当说存在犯罪心理结构。有学者应用明尼苏打多相个性量表对512名罪犯进行的调

查，然后将所得数据与正常人比较，结果发现，犯罪人在疑病、反社会人格、妄想、精神衰

弱、精神分裂量表上与非犯罪人存在明显的差别。国外也有类似结果的测试：多数犯罪人精

神病质的指数高，偏执性高，幼稚，本位主义，内省差，任性，行为轻浮，过分敏感[18]。

争论的结果是肯定者占了上峰。应当说，犯罪心理结构理论对认识犯罪心理具有重要价值，

特别是对认识累犯犯罪心理、惯犯犯罪心理、故意犯罪的犯罪人心理有很大的帮助。但是，

因此认为任何犯罪人都有犯罪心理结构，如防卫过当者，可能不大合适。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由于人格是反映人的内心世界或者说主观世界的概念，在我们使用

人格概念分析犯罪人时，我们已经置身于犯罪人的内心世界了，这样，我们在分析犯罪人犯

罪时不会机械地考虑导致行为人犯罪的社会因素、生物因素及心理因素，而且是从“人”的

角度看、从人格的角度看社会因素、生物因素及心理因素对人犯罪决意的影响。 

  从人格角度看社会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不再是直接观察社会因素本身对人的犯罪决意的

影响，而且通过分析观察人的心理看社会因素对人的实施犯罪的影响，即社会因素如何影响

人的心理②。影响人的心理的社会因素既可能是现实性的社会因素，可能是历史性的社会因

素，也可能是现实的社会因素与历史的社会因素兼而有之。现实的因素，如社会标定、现实

生活中发生的对特定人具有较大意义的事件、特定人生活的物质环境、特定人生活的文化环

境、特定人生活的社区环境、特定人生活的关系环境即同什么人接触，对特定人的心理有很

大的影响力。个人生活中的历史因素则对特定人的心理也有很大影响，对人的人格有很大的

塑造作用，如个人早年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交友、宗教、地方文化、生活中发生的重大

事件、生活中的重要行为选择等。个人生活中的历史因素对现实中的人的心理、人格影响非

常大，从一定意义上说，从每个人现实中的人格可以看到其过去的生活所留下的烙印。有的

学者非常重视人过去的经历对人的心理及人格的影响。如约克逊和萨米诺认为，从现象看，

犯罪是由犯罪人错误的思维导致的，但实质上决定于行为人过去的选择。他们将思维错误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与“性格特质重合”的思维错误，如不加选择的对性的需要、说谎；第二

类是自动思维错误，如不承担义务、背信；第三类是与犯罪行为相联系的错误，如反社会行

为幻想。他们认为，行为人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思维错误并进而犯罪，是行为人早年一系列错

误的选择的外现[19]。约克逊和萨米诺似乎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决定于该人过去的经历、该人

过去行为的选择。 

  生物因素对人格也有很大的影响。同样的环境、同样的事件作用不同的人，其结果不完

全相同：有的人因此可能沉沦，甚至犯罪；有的人可能因此走向辉煌。其中的差别虽然使用

龙勃罗梭的理论解释可能不妥当，但是，考虑人在生物性上差别则是必要的。如何认识生物

因素对人犯罪的影响？从人格角度看生物因素对犯罪的影响，不再是直接观察生物因素本身

对人的犯罪决意的影响，而且通过分析观察人的心理看生物因素对人的实施犯罪的影响，即



生物因素如何影响人的心理，使人产生异常心理③。在当代西方，越来越多的学者正通过了

解犯罪人背后的生理因素分析犯罪人的心理状态及发展变化，如神经失调(如癫痫)、人体中

的自然化学物质缺失(如某种荷尔蒙的缺失)、身体内某种物质增加(如糖、酒精)[19]。 

从上所述，我们看出，从人格角度解释犯罪原因，即不健康人格遭遇致罪因素，不是机

械地分析导致犯罪的社会、生物、心理原因，而是有机地、更接近现实地去描述导致行为人

犯罪的原因，这样解释更合理、更科学，因此，如果将定罪量刑政策及行刑政策建立在人格

理论上，即定罪量刑与行刑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格，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合理化。 

  

  

  注释： 

  ①犯罪场是储槐植教授提出的，所谓犯罪场就是“犯罪原因产生犯罪效应的特定领域，

或者说，犯罪原因实现为犯罪行为的特定领域”。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

[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②犯罪心理学在这个领域有很多值得刑法学界、犯罪学界重视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包括

个案分析。下面以心理学家对石家庄爆炸案中的案犯靳如超的分析为例说明。心理学家并不

直接分析导致靳如超实施爆炸是社会因素，而是通过分析其变态心理，看社会因素对他犯罪

的影响：靳如超很孤僻。在8岁感冒发烧时，得了中耳炎，不久开始耳聋。据他家人说，这使

他的性格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原本开朗的他，开始变得沉默、孤僻。孤僻使他的性格恶

化。靳如超多疑。由于他小时候经常受到别人的欺侮和凌辱，丧失了对他人的信任，形成了

多疑的性格。成人后，他将怀疑的眼光移向所有人，特别是亲人。其结婚后，他将怀疑的眼

光移向妻子。由于夫妻关系不好，他将生活中的很多不愉快事情与其联系起来，认为妻子在

欺负他。他有强烈的反社会情绪，认为世上没好人，整个社会都是恃强凌弱的，在社会中只

有压迫他人、欺骗社会、使用暴力，才能获得人应有的地位。因为他耳朵听力不好，家庭生

活困难，小小年纪就进纺织厂当了工人，还烧过锅炉，做过按摩，中间曾多次失业。生活的

困苦和不如意使他对社会形成错误的认知。参见江山、宋晶：《爆炸案主犯靳如超日记剖

析：扭曲心态赫然在目》，2001年4月27日新华网。 

  ③犯罪心理学在这方面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值得借鉴，即通过分析犯罪人心理看生物因素

在其中所起作用。例如，2001年9月吉林捕获一杀人犯，该杀人犯杀人的目的竟是为了割发剥

皮。心理学家对本案的分析不是先分析其生物情况，而是首先从其变态心理分析引发其犯罪

的原因。参见李亚彪、王锦辉：《吉林捕获变态杀人狂：割发剥皮恐怖案件震动小镇》，

2001年11月7日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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